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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約
在
十
三
世
紀
左
右
，
佛
教
被
種
種
惡
因
緣
的
蹂
躪
之

下
，
教
法
被
摧
殘
得
猶
如
加
護
病
的
患
者
，
生
命
跡
象
僅
剩
微

弱
的
氣
息
。
相
隔
大
約
7

個
世
紀
之
後
，
錫
蘭
島
國
孕
育
出
了

一
名
勇
士
，
挑
起
了
拓
荒
的
責
任
。
護
法
尊
者

(
A
n
a
g
a
r
i
k
a

D
h
a
r
m
a
p
a
l
a

，
一
八
六
四
I

－
九
三
一

__ 

)
，

一
位
生
在
基
督
教

洪
流
幾
乎
吞
噬
了
錫
蘭
佛
國
的
貴
族
公
子
，
以
大
無
畏
之
心
，

跟
印
度
婆
羅
門
教
及
官
方
抗
衡
，
歷
經
廿
年
爭
取
菩
提
迦
耶
主

權
及
修
復
聖
地
古
蹟
，
同
時
於
一
八
九
一
年
創
辦
了
刊
行
英
、

美
及
東
南
亞
各
國
泰
的
摩
訶
菩
提
雜
誌
。
儘
管
歷
經
了
千
辛
萬

苦
，
爭
取
菩
提
迦
耶
主
權
的
官
司
最
終
以
敗
訴
收
場
，
但
他
的

努
力
卻
喚
起
了
全
球
佛
弟
子
的
熱
烈
迴
響
，
並
以
此
作
爲
印
度

佛
教
復
興
的
逆
增
上
緣
。

就
在
護
法
尊
者
初
到
聖
地
的
那

一
年
(
-
八
九
二
，
上

蒼
也
爲
印
度
送
來
了
一
位
復
興
佛
教
的
使
者

.. 

安
貝
卡
博
士
(

Dr. 

Bhimrao 

RamJi 

A
m
b
e
d
k
a
r
'
－
八
^
+
~
一
_
－
+
几

#
1卡
[
)

。
這
位
與
甘
地
聖
雄
齊
名
的
印
度
「
憲
法
之
父
」
，
出
生
在
傳

統
印
度
種
姓
階
級
制
度
下
的
「
賤
民
」
，
從
小
嘗
盡
了
種
姓
制

度
的
種
種
霸
凌
。
他
很
清
楚
唯
有
脫
離
婆
羅
門
霸
權
宗
教
，
印

度
才
能
夠
擺
脫
《
摩
奴
法
典
》
的
緊
籀
咒
。
在
積
極
參
政
的
同

時
，
他
也
竭
力
研
究
各
種
宗
教
及
思
想
，
最
後
發
現
唯
有
佛
教

，
才
是
讓
印
度
走
向
眞
正
和
平
的
關
鍵
。
爲
了
實
現
這
個
願
望

，
他
特
地
選
在
日
一
九
五
六
年
十
月
十
四
日
(
也
即
是
阿
育
王

皈
依
佛
教
紀
念
日
)
'
率
領
了
印
度
三
十
八
萬
名
所
謂
的
「
賤

民
」
皈
依
佛
教
，
爲
印
度
佛
教
復
興
史
揮
灑
出
亮
麗
的

一
筆
。

然
而
很
不
幸
的
，
在
皈
依
大
典
六
週
之
後
，
他
便
因
過
勞
及
政

治
壓
力
而
辭
世
，
遺
留
下

一
隻
群
龍
無
首
的
運
動
復
興
團
隊
。

大
事
因
緣
的
接
軌
，
往
往
是
干
絲
萬
縷
、
一
言
難
盡
！

安
貝
卡
博
士
從
一
九
五

0
年
開
始
，
便
與

一
名
英
國
籍
比
丘
常

有
聯
繫
，
並
於
一
九
五
二
年
在
印
度
正
式
與
之
會
面
。
這
位
僧

護
比
丘
(
現
在
的
僧
護
居
士
，
緯
晶
h
罔

a
苓

h
i
t
a
＇

7
兀
二
五

|
)
，
湊
巧
爲
印
度
佛
教
之
復
興
，
扮
演
者
承
前
啓
後
的
角

色
。
他
青
少
年
時
，
因
閱
讀
了
布
拉
瓦
茨
基
夫
人

(
H
e
l
e
n
a

印
度
佛
教
復
興
運
動
四
部
曲

劉
宜
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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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trovna 

B
l
a
v
a
t
s
k
y
'
－
八
八
三一I

一
八
九
_
)
的
《
解
密

伊
西
斯
》

(
I
s
i
s
U
n
v
e
i
l
e
d
)

而
信
佛
，
而
布
拉
瓦
茨
基
夫
人

，
恰
好
就
是
護
法
尊
者
探
究
神
秘
學
的
啓
蒙
老
師
。
安
貝
卡
博

士
往
生
前
，
曾
積
極
邀
約
僧
護
比
丘
爲
他
的
皈
依
大
典
爲
主
持

皈
依
儀
式
，
但
遭
後
者
婉
拒
。
不
過
在
安
貝
卡
博
士
隕
落
之
後

，
身
爲
摩
訶
菩
提
雜
誌
總
編
輯
的
僧
護
比
丘
，
此
時
卻
義
無
反

顧
地
接
過
了
復
興
印
度
佛
教
的
衣
缽
，
在
另
一
場
皈
依
大
典
中

度
化
了
廿
萬
賤
民
，
並
從
一
九
五
六
年
至
一
九
六
六
年
間
，
在

印
度
西
部
積
極
推
動
佛
教
之
復
興
。
僧
護
比
丘
於

一
九
六
七
年

回
到
英
國
後
，
創
辦
了
西
方
佛
教
會
之
友

(
F
r
i
e
n
d
s

of 

the 

Western 

Buddhist 

O
r
d
e
r
,
F
W
B
O
)

，
羣1年
'
i
u辮而
面
早
力
硨
翦
教
~

會

(
W
e
s
t
e
r
n

Buddhist 

O
r
d
e
r
'
W
B
O
)

，
而
燜
弟
四I店
＃
連
勔
孕

復
興
運
動
的
總
舵
主
，
就
在

一
九
七
二
年
加
入
了
這
個
團
體
。

世
友
居
士

(
D
h
a
r
m
a
c
h
a
r
i

L
o
k
a
m
i
t
r
a，
一
九
四
七

_
)
，
英
國
籍
。

一
九
七
七
年
十
月
中
英
國
出
家
，
以
離
家

者

(
a
n
a
g
a
r
i
k
a
)

的
身
份
、
身
著
一
襲
鵝
黃
長
袍
去
了
印
度

朝
聖
兼
學
習
瑜
伽
，
恰
巧
在
龍
城
西
郊
的
迪
克
沙
布
米
(

D
e
e
k
s
h
a
b
h
o
o
m
i，
音g因
回
「
細
和
面
序
7
J
r
f
u

」
，
硨
i筮
示
鉫
白
是
一
呻
四
璝
{

缽
式
佛
塔
)
'
見
證
了
安
貝
卡
博
土
皈
依
大
典
的
第
廿

一
週
年

紀
念
大
會
的
感
人
場
面
。
該
次
的
因
緣
聚
會
，
撩
起
了
他
內
心

巨
大
的
波
瀾
，
從
此
改
變
了
他
的
一
生
，
也
改
變
了
現
代
印
度

佛
教
史
。
他
回
到
英
匾
之
後
，
僧
護
比
丘
委
派
他
到
印
度
龍
城

落
實
安
貝
卡
博
土
的
宏
願
。
世
友
居
士
在
印
度
數
年
之
後
，
發

現
以
家
身
份
在
印
度
弘
法
有
諸
多
的
不
便
，
因
此
在

一
八
九
二

年
捨
戒
，
從
此
以
居
土
身
份
傳
播
佛
慈
音
以
及
濟
度
新
佛
弟
子

，
爲
印
度
佛
教
復
興
鞠
躬
盡
瘁
至
今
卅
九
侗
春
秋
。

世
友
居
士
在
印
度
這
幾
十
年
中
，
最
初
主
要
以
弘
法
爲

主
，
因
此
開
始
建
立
了
三
寶
普
濟
會

(
T
r
a
i
l
o
k
y
a

Bauddha 

Mahasangha 

Sahayaka 

G
a
n
a
,
T
B
M
S
G
'早
定W
F
B
O
#
1
m
土
席
牢
旳

分
支
)
'
目
前
由
這
個
團
體
營
運
的
超
過
廿
個
弘
法
中
心
和
四

個
禪
修
閉
關
中
心
。
另
外
，
從
八
十
年
代
開
始
營
運
的
「
婦
孺

自
助
中
心
」

(
B
a
h
u
J
a
n

Hi 

t
a
y
a
,
h
i
t
a
y
a

意
指
給
予
利
益
；

b
a
h
u
j
a
n
意
指
無
盡
衆
生
)
目
前
共
五
所
，
主
要
收
容
來
自
全

印
貧
民
窟
的
婦
女
、
小
孩
和
無
依
老
人
，
提
供
他
們
三
餐
、
醫

療
和
住
宿
。
同
樣
是
從
八
十
年
代
就
開
始
營
業
的
男
女
宿
舍
目

前
超
過
四
十
所
，
主
要
爲
年
齡
介
於
十
到
十
七
歲
的
小
朋
友
提

供
住
宿
、
三
餐
、
教
育
經
費
和
零
用
錢
。

在
步
入
千
禧
年
之
前
好
幾
年
，
世
友
居
士
除
了
經
營
原
有

的
計
劃
及
弘
法
活
動
之
外
，
更
在
台
灣
佛
友
的
捐
助
下
，
於
那

格
浦
爾
購
地
，
積
極
開
闢
佛
教
復
興
的
第
二
大
本
營
：
龍
世
學

園
。
他
認
爲
想
要
以
最
和
平
的
方
式
永
續
經
營
和
復
興
佛
教
，

培
育
人
才
是
關
鍵
，
於
是
在
二

0
0

一
年
，
開
始
了
第

一
階
段

的
培
訓
計
劃
，
招
收
來
自
印
度
各
地
的
新
佛
弟
子
，
全
額
贊
助

他
們
接
受
一
年
的
住
校
培
訓
課
程
。
令
人
欣
慰
的
是
，
這
個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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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丶

等
無
間
緣
，
等
者
同
類
爲
義
，
無
間
者
無
間
隔
義
，
以

先
後
兩
同
類
法
中
無
所
間
隔
故
。
1

世
人
以
色
法
有
空
間

分
位
，
而
心
法
但
時
間
分
位
，
如
佛
法
中
說
一
念

一
剎

那
，
皆
指
極
短
的
時
分
，
謂
一
生
即
滅
，
此
時
間
中
謂
之
一

念
心
，

一
剎
那
心
。
心
法
之
生
滅
並
非
單
純
，
故
日

－
聚
。

要
前
－
聚
心
法
滅
下
，
後

一
聚
心
法
始
能
生
起
，
即
如
意
識

生
起
，
前
一
剎
那
意
識
心
聚
未
滅
，
則
後
一
剎
那
意
識
心
聚

不
生
，
此
前
念
之
滅
，
即
後
念
能
生
之
緣
，
故
心
法
無
空
間

關
係
，
惟
有
時
間
關
係
。
然
此
念
念
開
導
，
不
必
連
接
無
斷

，
而
以
中
無
間
隔
故
曰
無
間
。
時
分
是
依
心
識
流
動
剎
那
生

滅
而
假
設
，
吾
人
平
時
所
覺
心
境
，
皆
現
前
生
滅
相
續
之
意

識
境
，
至
無
意
識
生
滅
時
，
如
睡
眠
無
夢
，
或
一
小
時
乃
至

一
年
，
皆
無
時
間
相
可
得
。
是
故
空
間
是
物
質
假
相
，
時
分

太
虛
大
師
法
語

劃
目
前
已
經
逐
漸
看
到
成
果
。
與
這
個
計
劃
齊
頭
並
進
的
，
還

包
括
在
浦
那
建
立
的
贍
部
洲
信
託
基
金

(
J
a
m
b
u
d
v
i
p
a

Trust 

)
，
主
要
培
訓
社
工
投
入
社
區
服
務
及
救
災
等
工
作
。

二
0
一
二
年
中
，
世
友
居
士
意
識
到
印
度
經
濟
起
飛
，
加

上
自
己
年
紀
日
增
，
故
而
在
未
籌
措
足
夠
資
金
的
情
況
下
，
便

迫
不
及
待
地
積
極
建
設
硬
體
，
作
爲
第
二
階
段
培
訓
計
劃
的
宿

舍
及
教
學
建
築
。
然
而
令
人
擔
憂
的
是
，
這
幾
年
來
印
度
物
價

快
速
飆
升
，
工
程
在
不
得
已
的
情
況
下
建
建
又
停
停
，
所
幸
仰

賴
多
方
善
信
(
尤
其
是
台
灣
)
的
鼎
力
支
持
，
目
前
硬
體
設
備

大
部
分
已
經
完
成
，
但
資
金
尙
缺
。
故
而
懇
祈
諸
位
大
德
，
力

行
佛
陀
同
體
大
悲
的
精
神
、
落
實
布
施
波
羅
蜜
，
共
同
圓
成
此

－
善
舉
。

是
心
法
生
滅
假
相
。

因
緣
所
生
法
，
即
宇
宙
萬
有
諸
法
。
依
佛
法
義
，
世
間

諸
法
皆
因
緣
生
，
空
無
自
性
。
世
或
言
上
帝
造
成
，
或
言
大

梵
天
生
，
或
言
地
水
火
風
所
生
，
或
言
陰
陽
太
極
生
，
或
言

原
子
電
子
生
，
或
說
由
虛
空
生
.. 
佛
法
不
如
是
，
以
是
諸
論

，
皆
執
一
端
故
。
蓋
凡
因
緣
，
亦
所
生
法
，
即
阿
賴
耶
種
子

亦
所
生
法
，
是
故
一
切
法
皆
因
緣
所
生
。
而
因
緣
又
即
爲
一

切
法
，
此
關
係
之
衆
緣
無
際
無
盡
，
故
佛
法
明
因
緣
生
諸
法

眞
象
，
無
邊
無
中
，
無
始
無
終
，

一
切
分
別
對
待
之
所
執
，

皆
安
不
上
。
世
間
之
所
執
，
於
佛
法
明
因
緣
所
生
法
義
上
，

都
打
破
之
°
」
(
《
太
虛
大
師
全
書
》
第

一
冊
，
頁
廿
九
？

卅
二

` 4 


